关于做好我市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申报工作的通知
（东外经贸〔2009〕18号）
各镇街外经办、财政分局，各行业协会，各进出口企业：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的申报工作，根据《东莞市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结合政策执行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现就做好我市企业申报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受理
市外经贸局（国际贸易科）是项目申报受理的业务窗口，企业实施项目后，即可填妥申请表格并备齐相关资料提出资助申请。为方便企业办事，申请单位除了可直接向市外经贸局提交申请资料外，也可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将申请资料报送所在的镇（街）外经办，各镇（街）外经办根据《办法》和本通知的规定对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初审后定期汇总报送给市外经贸局（国际贸易科）。市外经贸局完成审核后报送市财政局复核，经复核符合资助规定的再按程序将资助资金拨付到申请单位。原则上每季度审核拨付一批，当年实施完成的项目最迟应在下一年的第一季度提出申请，逾期不再受理。
二、申请企业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申请企业须在我市工商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中：自营出口的企业须提供对外经济合作经营资格证书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复印件证明；通过我市的外贸公司或货运公司出口的企业可提供任意的一份出口货物购销合同（或增值税发票）复印件证明（成立不足一年的非自营出口企业首次申请时不需提供）。
三、有关项目资助限额的调整
由于《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对外商投资企业开拓内销市场的有关项目资助限额较高，为保证对内外资企业扶持政策的公平性，现对《办法》中规定的如下三类项目的资助限额作相应的调整：
（一）境内展览项目，上述企业参加经市外经贸局确认并公布的具有外销性质的大型国内展销会，每个项目的最高资助额由原来的5万元提高到10万元；

（二）产品宣传资料（含光盘）制作项目，每个项目的最高资助额由原来的5万元提高到10万元（在我市依法登记的行业协会、商会等机构为会员企业所制作的对外宣传会刊也同等适用）；

（三）有偿利用传播媒介发布企业产品广告的项目，包括在境外的影视媒体、专业杂志和户外投放的广告宣传，以及有偿利用境内外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活动，每个项目的最高资助额由原来的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在我市依法登记的行业协会、商会等机构为会员企业在上述媒介发布的广告也同等适用）。

四、严格项目的费用支出管理，同一项目纳入资助范围的费用支出超过1万元的，须通过企业银行账户付款，以货款抵扣、折让等方式支付费用的，不予纳入资助的范围；委托境外关联企业代付费用的，须提交有关委托证明以及与该关联企业的关系证明，境外关联企业仅限于：境外母公司、子公司或其中一名股东与本市委托企业相同的公司，且项目的实施主体必须是本市申请企业，否则不予纳入资助的范围。企业（单位）收到资助资金后，应按照所适用的会计制度或会计准则作冲减有关费用处理。
五、申请表格可登录市外经贸局网站www.dgboftec.gov.cn－“业务表格下载”－“国际贸易科”栏下载，或登陆市财政局网站czj.dg.gov.cn－“业务专栏”－“外经金融科”栏下载。每一份申请书应包括《封面》、《企业基本情况表》、《总结报告》和《资金拨付表》（按申请的不同项目类别填写，不涉及的项目不需填写），按次序与须提交的证明资料装订成册，申请时提交一式两份。
六、具体各类申请项目须提交的证明资料、纳入资助范围的费用和资助标准等在附表中已作了明确的规定，各申请单位根据该表即可判断自身实施的项目是否符合资助的条件，可径自向市外经贸局或所在的镇街外经办提出项目资助申请，不需委托任何中介机构代理申请事宜；对有冒称有关部门指定代理申办以非法营利的，申请企业应谨慎辨别，如有疑问，可直接向市外经贸局和市财政局反映。同时，我们也将根据企业反映的情况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列入黑名单的中介机构将作进一步处理。
七、本通知仅就《办法》在实际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明确和完善，如与《办法》、《申报指南》有差异的，以本通知为准，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执行中如遇有问题，请向市外经贸局和市财政局反映，市外经贸局联系电话：22817597、22819335；市财政局联系电话：22830533、22831161。
附件：东莞市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申报须知一览表
二○○九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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